
专题【维权】12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校对 李亚楠│美术编辑刘红颖│本版编辑 赵新政│２０17年 5月 25日·星期四

“特殊工作制”并非工作时间没“限制”
加班照样有待遇

□本报实习记者 李婧

夫夫妻妻已已离离婚婚，，钱钱还还没没算算清清怎怎么么办办？？
夫妻在购买二套房时为享受

优惠政策而假离婚， 但没想到弄
假成真。 此时， 原来签订的离婚
协议有效吗 ？ 前夫一边起诉离
婚， 一边转移共同财产， 法院会
维护我的权益吗 ？ 离婚了可是
“钱” 还没算清， 该怎么打官司
呢？ 近日，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法官胡新华接受本报采访
时， 结合案例解读了离婚夫妻财
产纠纷那些事儿。

协议约定房屋归孩子
房租未必跟娃 “走”

白某与汪某原为夫妻， 婚后
育有一子汪小某。 2014年4月1日
两人协议离婚， 而在2014年3月
31日双方签订的 《离婚协议》 约
定 ： 汪小某跟母亲白某一起生
活， 由双方共同抚养， 汪某每月
支付抚养费400元， 享有对小孩
的探视权， 二人在朝阳区的一套
住房归汪小某所有。 当日， 二人
还签订一份 《协议书》， 约定上
述房屋的收入在白某再婚前汪小
某享有支配权。 白某如有再婚，
该房屋收入由汪某支配。

2015年8月 ， 白某起诉称上
述房屋一直由汪某掌握， 收益也
由汪某收取， 故请求法院判令汪
某将涉案房屋2014年3月31日至
2015年7月31日的房屋收益32万
元返还给她。

汪某辩称， 离婚后孩子在河
南老家生活， 白某在北京生活，
白某没有尽到抚养义务。 由于白
某没有履行约定， 所以， 房屋租
金不能给白某。 而涉案房屋的收
益只有十七八万元。 白某表示，
可以按17万元计算。

法院认为， 汪某称白某没有
按照 《离婚协议》 约定与孩子共
同生活、 没有对孩子尽到抚养义
务， 但从 《离婚协议》 及 《协议
书》 内容来看， 白某取得涉案房
屋的出租收益不以其与孩子共同
生活为前提条件， 故判决汪某给
付白某房屋收益17万元。

离婚时漏分股票款
没表示放弃即可讨回

周某和妻子汪某于1994年1
月21日登记结婚， 未生育子女。

2011年10月， 二人经法院调解离
婚。 2014年汪某起诉称， 其与周
某还有共同财产没有分配。

汪某称， 2011年7月7日她提
出协商离婚， 第二天周某卖出所
有股票。 现有证据表明， 当年7
月11日、 12日、 13日， 周某分别
转出股票款7万元、 550万元、 92
万元， 总计649万元， 这些款项
均 为 夫 妻 关 系 存 续 期 间 的 共
同财产。

另外， 在离婚前周某单位以
集资款的形式分房， 汪某称其与
周某一共交纳15万元， 目前房子
还没有分下来。 而这些共同财产
离婚时都没有分割， 故要求分割
上述股票款和住房集资款。

庭审中， 汪某提交周某名下
股票账户资金流水明细。 周某对
该明细真实性认可， 但表示该款
项是朋友委托其炒股的钱， 是朋
友直接给的现金， 之后其提现还
给了朋友。 在案件审理中， 周某
提供了两份证人证言， 证明其名
下的部分股票款是代为他人理
财。 对于集资分房一事， 周某表
示， 汪某所述属实， 房子还没下
来。 不过， 离婚时汪某放弃了房
屋集资款。

法院认为， 民事权利的放弃
必须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
生法律效力， 不宜在无明确约定
或者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推
定当事人对权利进行放弃。 因双
方在离婚时并未声明全部夫妻共
同财产已分割完毕 ， 在此情况
下， 股票款应认定为诉讼离婚时
漏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故判决周
某应给付汪某200余万元股票款。

对于房屋集资款， 因房子尚
未分配， 法院现时难以对该笔钱

款作出分割， 汪某可待此笔集资
款取得对应的确定权属的财产后
再主张权利。

前夫擅自转移婚内财产
分割财产时应少分或不分

2011年至2013年， 许某连续
三 年 起 诉 要 求 与 妻 子 汪 某 离
婚 。 在此期间 ， 汪某被诊断为
“幻觉妄想状态”。 2014年8月7日
两个人经法院调解离婚， 女儿归
许某抚养， 但家庭财产及债务没
有解决。

2014年9月 ， 汪某起诉许某
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汪某表示，
二人结婚时许某家并不富裕， 而
她 任 劳 任 怨 将 自 己 最 美 好 的
年龄段全部贡献给许某的家庭。
村里拆迁后， 许某包养小三、 起
诉离婚并转移、 隐藏夫妻共同财
产， 造成她精神分裂症至今未能
治愈。

汪某说， 许某将夫妻俩分得
的补偿款49万余元、 回迁安置房
转移到其母亲谭某名下， 并将用
家庭共同财产购买的轿车登记为
其他亲属的名字。

许某不认可自己有 “遗弃 ”
等行为， 同意分割拆迁款， 但称
涉 案 汽 车 确 实 是 亲 戚 的 ， 与
他无关。

法院认为 ， 离婚时一方隐
藏、 转移、 变卖、 毁损夫妻共同
财产， 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
方财产的，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可以少分或不分。 离婚后， 另一
方发现对方有上述行为的， 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再次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 许某三

次起诉汪某离婚均被法院判决驳
回， 由此可以证明双方婚姻关系
裂痕自2011年开始。 同年， 许某
将本属夫妻共同财产部分的拆迁
补偿款交其父母持有， 随后又将
拆迁取得的优惠购房权利擅自无
偿转让给其母亲， 这些行为已经
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转移、 变
卖， 所以， 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应
当少分。 法院最终判决， 夫妻名
下的回迁房归汪某所有， 拆迁补
偿款归许某所有。

本想假离婚不料变成真
只要没欺诈协议就有效

吕某与妻子严某于2013年6
月离婚。 2014年吕某起诉称， 他
和严某是为了买房子进行的假离
婚。 离婚前， 严某提出要改善居
住条件并看好一套房子， 为了能
够享受贷款及利率优惠， 他俩听
从售楼小姐建议采取假离婚的方
式进行购买。 因此， 2013年6月，
双方订立离婚协议， 约定双方自
愿离婚。 另外， 还约定坐落于朝
阳区的房屋、 马自达和奔驰牌小
轿车均归女方所有， 双方各自名
下的私人财产如首饰、 衣服等，
均归各自所有。 后来， 两个人发
生了激烈矛盾。

吕某认为， 由于双方是为了
买房而办理的离婚手续， 原离婚
协议均为严某起草拟定， 有失公
平。 因此， 要求法院重新平均分
配如下共同财产： 婚姻期间共同
购买的房产一套、 奔驰牌轿车一
辆以及银行存款等。 同时， 严某
还应承担共同债务。

法院审理认为， 《〈婚姻法〉
解释 (二)》 第九条明确规定， 男
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
分割问题反悔， 请求变更或者撤
销财产分割协议的， 人民法院应
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后， 未发
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
诈、 胁迫等情形的， 应当依法驳
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至于是否
有失公平不属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协议变更或撤销的法定情形。 因
此， 在双方已经办理离婚手续，
并自愿签署离婚协议书的情况
下， 如无充足证据推翻协议真实
性及离婚效力， 法院应当同意吕
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今年的端午节快到了。 本报
读 者 大 鹏 和 他 的 同 事 又 开 始
关 心 自己在假日期间能不能休
息、 如果不能休息有没有加班费
等事情了。

大鹏说， 以前他在保洁公司
工作， 现在到一家仓储公司当了
装卸工人。 此前， 保洁公司说本
单位经有关部门批准实行不定时
工作制， 这是一种特殊工作制，
所有员工没有节假日， 在假日期
间需跟往常一样上班作业。 不仅
如此， 大家还越到年节越忙。

“没年没节”、 “没固定工作
时间”， 保洁公司一直没给员工
发放过加班费。 大鹏说， 仓储公
司负责人前几天告诉他， 这里也

没有休假和加班费。 原因是仓储
公司跟保洁公司一样， 实行的都
是不定时工作制。 凡实行这种制
度的单位的职工 ， 均不能在春
节 、 五一 、 端午等法定假日休
息， 而且上班也没有加班费。

大鹏想知道公司这样说符不
符合法律规定？

律师说法
针对大鹏遇到的问题， 接受

笔者咨询的律师表示： 公司的说
法是不正确的。

所谓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
算工时工作制， 是指用人单位因
生产特点或工作性质的需要， 不
能适用标准工作时间而采用的一

种特殊工作时间的工作制度。 不
过， 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
时工作制的工作时间并非没有任
何 “限制”， 从事这种工作的员
工在法定假日工作， 也并非一定
没有加班费等待遇。

原劳动部 《关于贯彻执行
〈劳 动 法 〉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 》
（劳部发 [1995] 309号） 在第六
十七条中就明确： “经批准实行
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 不受劳动
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日延长工作
时间标准和月延长工作时间标准
的限制， 但用人单位应采用弹性
工作时间等适当的工作和休息方
式， 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和
生产、 工作任务的完成”。

原劳动部 《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 （劳部发 [1994] 489号） 在
第十三条第三款中就规定：” 经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
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用人单位， 劳
动者综合计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
标准工作时间的， 应当视为延长
工作时间， 并按本条第 （一） 项
的规定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
的工资； 用人单位在法定休假节
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按本条第
（三） 项的规定支付工资。 未经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实行不定
时工时制的用人单位， 在法定休
假节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按本
条第 （三） 项的规定支付工资。

（王景龙 邵扣）

延庆工商专栏

预付款合同纠纷
工商帮您维权

日前， 消费者姜先生
手里拿着一份预付款合
同， 来到延庆工商所寻求
帮助 。 2017年 4月 18日 ，
姜先生与延庆某教育机构
签订了一份儿童游泳培
训协议并交纳了5600元的
课程费。 之后孩子只上了
一节课， 觉得服务没有想
象的好， 就不愿意继续上
课了， 4月30日姜先生向
商家提出终止合同， 商家
提出按照双方签订 的合
同， 商家要扣除解约实
付款全额的20%， 也就是
1120元。

接到投诉， 工作人员
首先认真看了这份合同 。
合同中对提前解约及退款
有明确的规定。

1、 承诺退款期 ： 乙
方于开课后7天内， 如对
课程、 服务质量不满意 ，
可书面提出退款申请， 扣
除已上课时费用， 余额全
部退回； 开课15天后， 甲
方认为乙方认可并接受甲
方教学及服务， 将不再予
以退款；

2、 甲 、 乙双方如因
极特殊原因确需提前解约
的， 需由提出申请方书写
原因、 附书面证据以说明
此特殊原因、 双方书面签
字同意， 且需扣除解约方
实付款全额的20%。 商家
认为消费者提出申请已超
过7天， 需扣除解约实付
款全额20%的费用。

根据合同中申请退
款 日期从开课后计算的
规定， 工作人员调取了该
教育机构的授课记录， 通
过 授 课 记 录 我 们 查 询
到 ， 姜 先 生 的 孩 子 于
2017年4月23日上的第一
节课， 距4月30日未超过7
日， 余额应全部退回。 现
场姜先生拿到了全部余
额， 并对工作人员再三表
示感谢。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
提 示广大消费者 ， 在预
付费消费时一定注意以下
几点：

第一 ， 慎重挑选商
家 。 尽量挑选规模比较
大， 信誉比较好的商家 ，
这样的商家经验比较丰
富， 相对更专业一些。

第二 ， 签订合同协
议 。 在约定好相关事项
后， 消费者要和经营者签
订合同协议， 并仔细查看
合同内容。

第三 ， 留存相关票
据。 在签订协议后， 消费
者一定留存好合同协议。

如果消费者遇到消
费 纠纷无法解决时 ， 可
以到就近的工商部门进行
维权。
（延庆工商分局 张亚南）


